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打詐三法重點 

 

為更積極打詐，行政院會 13 日通過「打詐三法」，包含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、

個人資料保護法及洗錢防制法修正草案。其中，投顧法修正後，未來網路投資廣

告改採實名制且有下架機制，並明訂業者登了不能登的廣告要負連帶責任。 

 

行政院長陳建仁說，13 日通過的三項法律修正草案，目標一致都要來打詐防騙，

守護國人生命財產安全。且不僅這三項修法，行政院會 3 月 23 日已通過人口販運

防治法、刑法的修正，目前正在研議更多防制詐騙的策略與方案，從不同面向瓦

解詐騙犯罪手法與組織，健全法制。 



 

近年網路投資詐騙猖獗，多以在網路平台投放不實投資廣告方式以吸引民眾，金

管會提出投顧法修正草案，修法後網路投資廣告改採實名制規範，廣告須載明刊

播者等資訊，也禁登冒用名人引誘投資等六類廣告，若平台業者違規刊登，將負

連帶賠償責任，但如果通知後也願意配合趕快下架，或從中未獲利，就不用負連

帶賠償責任。金管會期待修法後效益，包含落實證券投資廣告實名制、促使網路

平台提供者落實廣告事前審查、加強事後對不實投資廣告下架機制、從源頭阻絕

網路投資詐騙。 

 

陳建仁說，這是從詐騙的通路源頭著手控管，已和 Facebook、Google 等平台業

者持續進行溝通與合作，如有不實或詐騙的情況，也建立相關的移除、下架機

制，阻卻網路投資詐騙案件發生。 

 

行政院代理發言人羅秉成進一步說明，111 年到 2 月止，投資詐欺的件數雖然排

第二名計 7,614 件，金額卻高達 38.4 億元，占所有詐騙金額的一半，十分可觀。 

 

針對個資法修正，國發會將非公務機關洩漏個資洩漏個資從可處 5 萬至 50 萬元，

提高到 2 萬至 200 萬元，另情節重大者可處 10 萬至 1,000 萬元，此外還明定設

立個資保護委員會，惟將另訂組織法，希望藉由提高罰則跟設立專責機關，有效



打詐。 

 

洗錢防制法的修正有兩大重點，皆把收集帳戶跟人頭帳戶犯罪類型化。收集帳戶

現行法不能處罰，修法後，任何人無正當理由收集帳戶且符合六款情形就成立罪

刑，最重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。人頭帳戶罪則參考日本法制訂出，任何人不可無

正當理由提供帳戶給他人使用，如果有價變賣、或是一次提供三個以上帳戶，或

是之前已經因為交付帳戶被行政告誡後，五年內再度提供帳戶就會處以獨立刑

罰，最高可處 3 年以下有期徒刑。 


